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51號

抗  告  人  陳芳琴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鄭麗香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3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7號所為裁

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執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5779號債

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

聲請於新臺幣（下同）206萬元本金及執行費8,484元範圍

內，就抗告人於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富邦人

壽、新光人壽、國泰人壽）如附表所示保單已得請領之保險

給付、解約金及現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下稱保單債

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1461號清

償債務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以執行

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前述保單債權。抗告人聲明

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2月2日以113年度司執字

第61461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對原處

分提出異議，經原裁定將原處分關於駁回抗告人就附表編號

3、4、5、6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廢棄，發

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並駁回抗告人其餘異議。

抗告人不服，就附表編號1、2保單（下分稱編號1、2保單，

合稱系爭保單）部分，提起抗告，至於附表編號3、4、5、6

保單部分，不在本件抗告範圍，不予贅述。

二、抗告意旨略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保險法修正草

案，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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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3個月金額

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及「要保人為債務人

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

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所附之健康

險及醫療險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自不得為

強制執行標的。又伊目前居住於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布之112年臺中市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6,957元，依前

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伊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

為9萬7,045元，依上開修正草案，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

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

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

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

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

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

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

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

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

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

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

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

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

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

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開執行名義尚未受償債權為206萬元本息，有債權

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可憑（見司執字卷第10至13頁）；又

編號1、2保單為抗告人於84、80年間所投保，保單狀態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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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已無須繳費，預估解約金分別為29萬9,609元、16萬

0,383元，有富邦人壽113年4月11日陳報狀、新光人壽113年

5月7日民事異議狀所附資料、抗告人提出之網頁查詢編號1

保單資料及編號2保單足參（見司執字卷第34至38頁、本院

卷第21、23頁）。再觀諸相對人提出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

紀錄表，相對人於113年1月5日對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

行，執行結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仍無人應買，

視為撤回執行，而未受償任何金額，則在抗告人無其他有價

值之資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遠高於系

爭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系爭執行

命令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金錢債權，有其必要性，並無

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

衡之情。

　㈡抗告人固主張：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附約之健康險及醫療

險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不得為強制執行標

的云云。惟依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

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

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附約即健康保險、傷害保險

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另考量終止壽險契約雖致抗告人喪失

保險契約之保障，惟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影響現在保

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

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受益人，尚難認終止

系爭保單有何不當之處。況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

完備，已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抗告人並另

有未被執行之國泰人壽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可資保障（見司執字卷第126頁），尚不

致因終止系爭保單而欠缺醫療保障。抗告人上開主張，自不

足取。

　㈢又抗告人主張依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之保險法修正草

案增訂第123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

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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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

算之3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增

訂第129條之1、第130條、第132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

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

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云

云。查上開保險法修正草案規定既尚未立法生效，即無法拘

束執行法院之執行程序。況系爭保單之解約金29萬9,609

元、16萬0,383元，已超過抗告人主張之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

額9萬7,045元，該草案縱經通過生效，上開規定於本件亦無

適用，抗告人是項主張，亦有未合。　

五、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之聲請扣押系爭保單債權，並

無不當，抗告人就該部分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

處分駁回，原裁定並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經核

均無違誤。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陳筱蓉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受益人 債權金額

1 Z00000000

0-00

富邦人壽萬興

增值終身壽險

(甲型)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29萬9,609元

2 AGC000000

0

新光人壽防癌

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16萬0,383元

3 ATM000000

0

新光人壽吉祥

如意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54萬6,793元

得領取之生存保

險金3萬元

4 000000000 國泰人壽富貴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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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珮茹　　

0 保本三福 險金2萬元

5 000000000

0

國泰人壽得意

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

險金7萬5,000元

6 000000000

0

國泰人壽得意

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

險金7萬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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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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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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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51號
抗  告  人  陳芳琴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鄭麗香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執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5779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於新臺幣（下同）206萬元本金及執行費8,484元範圍內，就抗告人於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富邦人壽、新光人壽、國泰人壽）如附表所示保單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現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下稱保單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1461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以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前述保單債權。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2月2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1461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原裁定將原處分關於駁回抗告人就附表編號3、4、5、6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並駁回抗告人其餘異議。抗告人不服，就附表編號1、2保單（下分稱編號1、2保單，合稱系爭保單）部分，提起抗告，至於附表編號3、4、5、6保單部分，不在本件抗告範圍，不予贅述。
二、抗告意旨略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保險法修正草案，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3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及「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所附之健康險及醫療險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自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又伊目前居住於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臺中市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6,957元，依前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伊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9萬7,045元，依上開修正草案，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 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開執行名義尚未受償債權為206萬元本息，有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可憑（見司執字卷第10至13頁）；又編號1、2保單為抗告人於84、80年間所投保，保單狀態均為有效，已無須繳費，預估解約金分別為29萬9,609元、16萬0,383元，有富邦人壽113年4月11日陳報狀、新光人壽113年5月7日民事異議狀所附資料、抗告人提出之網頁查詢編號1保單資料及編號2保單足參（見司執字卷第34至38頁、本院卷第21、23頁）。再觀諸相對人提出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相對人於113年1月5日對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結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仍無人應買，視為撤回執行，而未受償任何金額，則在抗告人無其他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遠高於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金錢債權，有其必要性，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㈡抗告人固主張：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附約之健康險及醫療險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云云。惟依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附約即健康保險、傷害保險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另考量終止壽險契約雖致抗告人喪失保險契約之保障，惟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影響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受益人，尚難認終止系爭保單有何不當之處。況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已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抗告人並另有未被執行之國泰人壽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可資保障（見司執字卷第126頁），尚不致因終止系爭保單而欠缺醫療保障。抗告人上開主張，自不足取。
　㈢又抗告人主張依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之保險法修正草案增訂第123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3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增訂第129條之1、第130條、第132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云云。查上開保險法修正草案規定既尚未立法生效，即無法拘束執行法院之執行程序。況系爭保單之解約金29萬9,609元、16萬0,383元，已超過抗告人主張之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9萬7,045元，該草案縱經通過生效，上開規定於本件亦無適用，抗告人是項主張，亦有未合。　
五、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之聲請扣押系爭保單債權，並無不當，抗告人就該部分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原裁定並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經核均無違誤。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陳筱蓉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受益人

		債權金額



		1

		Z000000000-00

		富邦人壽萬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29萬9,609元



		2

		AGC0000000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16萬0,383元



		3

		ATM0000000

		新光人壽吉祥如意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54萬6,793元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3萬元



		4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富貴保本三福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2萬元



		5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7萬5,000元



		6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7萬5,0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珮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51號

抗  告  人  陳芳琴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鄭麗香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3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7號所為裁

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執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5779號債

    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

    聲請於新臺幣（下同）206萬元本金及執行費8,484元範圍內

    ，就抗告人於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富邦人壽

    、新光人壽、國泰人壽）如附表所示保單已得請領之保險給

    付、解約金及現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下稱保單債權）

    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1461號清償債

    務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以執行命令

    （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前述保單債權。抗告人聲明異議

    ，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2月2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1

    461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對原處分提

    出異議，經原裁定將原處分關於駁回抗告人就附表編號3、4

    、5、6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廢棄，發回原

    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並駁回抗告人其餘異議。抗告

    人不服，就附表編號1、2保單（下分稱編號1、2保單，合稱

    系爭保單）部分，提起抗告，至於附表編號3、4、5、6保單

    部分，不在本件抗告範圍，不予贅述。

二、抗告意旨略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保險法修正草案

    ，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

    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3個月金額者

    ，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及「要保人為債務人之

    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

    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所附之健康險

    及醫療險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自不得為強

    制執行標的。又伊目前居住於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

    布之112年臺中市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6,957元，依前開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伊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

    9萬7,045元，依上開修正草案，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 

    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

    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

    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

    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

    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

    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

    ，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

    、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

    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

    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

    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

    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

    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開執行名義尚未受償債權為206萬元本息，有債權憑

    證、繼續執行紀錄表可憑（見司執字卷第10至13頁）；又編

    號1、2保單為抗告人於84、80年間所投保，保單狀態均為有

    效，已無須繳費，預估解約金分別為29萬9,609元、16萬0,3

    83元，有富邦人壽113年4月11日陳報狀、新光人壽113年5月

    7日民事異議狀所附資料、抗告人提出之網頁查詢編號1保單

    資料及編號2保單足參（見司執字卷第34至38頁、本院卷第2

    1、23頁）。再觀諸相對人提出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

    表，相對人於113年1月5日對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執行結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仍無人應買，視為

    撤回執行，而未受償任何金額，則在抗告人無其他有價值之

    資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遠高於系爭保

    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系爭執行命令

    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金錢債權，有其必要性，並無執行

    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

    情。

　㈡抗告人固主張：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附約之健康險及醫療險

    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

    云云。惟依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

    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

    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附約即健康保險、傷害保險者

    ，該附約不得終止。另考量終止壽險契約雖致抗告人喪失保

    險契約之保障，惟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影響現在保險

    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

    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受益人，尚難認終止系

    爭保單有何不當之處。況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

    備，已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抗告人並另有

    未被執行之國泰人壽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

    0000000000）可資保障（見司執字卷第126頁），尚不致因

    終止系爭保單而欠缺醫療保障。抗告人上開主張，自不足取

    。

　㈢又抗告人主張依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之保險法修正草

    案增訂第123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

    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

    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

    算之3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增

    訂第129條之1、第130條、第132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

    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

    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云

    云。查上開保險法修正草案規定既尚未立法生效，即無法拘

    束執行法院之執行程序。況系爭保單之解約金29萬9,609元

    、16萬0,383元，已超過抗告人主張之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

    9萬7,045元，該草案縱經通過生效，上開規定於本件亦無適

    用，抗告人是項主張，亦有未合。　

五、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之聲請扣押系爭保單債權，並

    無不當，抗告人就該部分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

    處分駁回，原裁定並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經核

    均無違誤。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陳筱蓉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受益人 債權金額 1 Z000000000-00 富邦人壽萬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29萬9,609元 2 AGC0000000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16萬0,383元 3 ATM0000000 新光人壽吉祥如意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54萬6,793元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3萬元 4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富貴保本三福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2萬元 5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7萬5,000元 6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7萬5,0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珮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51號
抗  告  人  陳芳琴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鄭麗香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執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5779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於新臺幣（下同）206萬元本金及執行費8,484元範圍內，就抗告人於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富邦人壽、新光人壽、國泰人壽）如附表所示保單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現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下稱保單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1461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以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前述保單債權。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2月2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1461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原裁定將原處分關於駁回抗告人就附表編號3、4、5、6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並駁回抗告人其餘異議。抗告人不服，就附表編號1、2保單（下分稱編號1、2保單，合稱系爭保單）部分，提起抗告，至於附表編號3、4、5、6保單部分，不在本件抗告範圍，不予贅述。
二、抗告意旨略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保險法修正草案，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3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及「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所附之健康險及醫療險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自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又伊目前居住於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臺中市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6,957元，依前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伊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9萬7,045元，依上開修正草案，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 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開執行名義尚未受償債權為206萬元本息，有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可憑（見司執字卷第10至13頁）；又編號1、2保單為抗告人於84、80年間所投保，保單狀態均為有效，已無須繳費，預估解約金分別為29萬9,609元、16萬0,383元，有富邦人壽113年4月11日陳報狀、新光人壽113年5月7日民事異議狀所附資料、抗告人提出之網頁查詢編號1保單資料及編號2保單足參（見司執字卷第34至38頁、本院卷第21、23頁）。再觀諸相對人提出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相對人於113年1月5日對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結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仍無人應買，視為撤回執行，而未受償任何金額，則在抗告人無其他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遠高於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金錢債權，有其必要性，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㈡抗告人固主張：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附約之健康險及醫療險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云云。惟依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附約即健康保險、傷害保險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另考量終止壽險契約雖致抗告人喪失保險契約之保障，惟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影響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受益人，尚難認終止系爭保單有何不當之處。況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已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抗告人並另有未被執行之國泰人壽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可資保障（見司執字卷第126頁），尚不致因終止系爭保單而欠缺醫療保障。抗告人上開主張，自不足取。
　㈢又抗告人主張依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之保險法修正草案增訂第123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3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增訂第129條之1、第130條、第132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云云。查上開保險法修正草案規定既尚未立法生效，即無法拘束執行法院之執行程序。況系爭保單之解約金29萬9,609元、16萬0,383元，已超過抗告人主張之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9萬7,045元，該草案縱經通過生效，上開規定於本件亦無適用，抗告人是項主張，亦有未合。　
五、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之聲請扣押系爭保單債權，並無不當，抗告人就該部分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原裁定並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經核均無違誤。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陳筱蓉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受益人

		債權金額



		1

		Z000000000-00

		富邦人壽萬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29萬9,609元



		2

		AGC0000000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16萬0,383元



		3

		ATM0000000

		新光人壽吉祥如意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54萬6,793元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3萬元



		4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富貴保本三福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2萬元



		5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7萬5,000元



		6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7萬5,0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珮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51號

抗  告  人  陳芳琴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鄭麗香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4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執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5779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於新臺幣（下同）206萬元本金及執行費8,484元範圍內，就抗告人於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富邦人壽、新光人壽、國泰人壽）如附表所示保單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現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下稱保單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1461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以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前述保單債權。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2月2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1461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對原處分提出異議，經原裁定將原處分關於駁回抗告人就附表編號3、4、5、6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並駁回抗告人其餘異議。抗告人不服，就附表編號1、2保單（下分稱編號1、2保單，合稱系爭保單）部分，提起抗告，至於附表編號3、4、5、6保單部分，不在本件抗告範圍，不予贅述。

二、抗告意旨略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保險法修正草案，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3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及「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所附之健康險及醫療險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自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又伊目前居住於臺中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2年臺中市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6,957元，依前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伊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9萬7,045元，依上開修正草案，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 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開執行名義尚未受償債權為206萬元本息，有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可憑（見司執字卷第10至13頁）；又編號1、2保單為抗告人於84、80年間所投保，保單狀態均為有效，已無須繳費，預估解約金分別為29萬9,609元、16萬0,383元，有富邦人壽113年4月11日陳報狀、新光人壽113年5月7日民事異議狀所附資料、抗告人提出之網頁查詢編號1保單資料及編號2保單足參（見司執字卷第34至38頁、本院卷第21、23頁）。再觀諸相對人提出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相對人於113年1月5日對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結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仍無人應買，視為撤回執行，而未受償任何金額，則在抗告人無其他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遠高於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金錢債權，有其必要性，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㈡抗告人固主張：編號1保單一旦解約，附約之健康險及醫療險也就不存在，對伊及受益人影響甚鉅，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云云。惟依000年0月0日生效之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規定，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附約即健康保險、傷害保險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另考量終止壽險契約雖致抗告人喪失保險契約之保障，惟將來保險條件的不利益，不影響現在保險契約債權是否作為責任財產之判斷，對於相對人既得債權之保障，原則上應優先於僅為期待權之受益人，尚難認終止系爭保單有何不當之處。況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已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抗告人並另有未被執行之國泰人壽之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可資保障（見司執字卷第126頁），尚不致因終止系爭保單而欠缺醫療保障。抗告人上開主張，自不足取。

　㈢又抗告人主張依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通過之保險法修正草案增訂第123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的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3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增訂第129條之1、第130條、第132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系爭保單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云云。查上開保險法修正草案規定既尚未立法生效，即無法拘束執行法院之執行程序。況系爭保單之解約金29萬9,609元、16萬0,383元，已超過抗告人主張之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9萬7,045元，該草案縱經通過生效，上開規定於本件亦無適用，抗告人是項主張，亦有未合。　

五、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之聲請扣押系爭保單債權，並無不當，抗告人就該部分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原裁定並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經核均無違誤。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　瑜

　　　　　　　　　　　　　　法　官　陳筱蓉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受益人 債權金額 1 Z000000000-00 富邦人壽萬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29萬9,609元 2 AGC0000000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16萬0,383元 3 ATM0000000 新光人壽吉祥如意終身壽險 陳芳琴 陳芳琴  預估解約金 54萬6,793元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3萬元 4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富貴保本三福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2萬元 5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7萬5,000元 6 0000000000 國泰人壽得意還本終身壽險 非陳芳琴 非陳芳琴 陳芳琴 得領取之生存保險金7萬5,0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珮茹　　



